
作案工具

没收的条件

关于作案工具， 我国刑事诉讼中主要根据

《刑法》 第 64 条“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

物， 应当予以没收” 的规定处理， 但该条规定对

作案工具缺乏确定清晰的界定， 对作案工具的没

收范围也缺乏统一的标准。

无论是在刑事犯罪打击还是刑事犯罪预防

中， 作案工具的认定和处理都是重要的一环， 既

要提防矫枉过正， 使没收作案工具成为变相罚金

刑， 也要谨防放纵犯罪， 给犯罪分子留下死灰复

燃的基础。

专门性、关联性

与功能性
肖亮 ：关于作案工具没

收的条件，我认为：

第一，要考虑取舍性，即

从证据法的视角结合经济价

值进行取舍。 不同犯罪类型，

处理方式不同。

第二， 经济犯罪有时候

需要突出惩罚性， 行为人在

实施经济犯罪时， 对于有经

济价值的相关犯罪工具，既

在日常生活中使用， 又在作

案时使用， 我们在判断时要

突出惩罚性原则， 这和普通

犯罪也不同。

第三，要考虑人道主义，

刑法也要讲究人文关怀，在

一些特殊情况下， 作案工具

可能是家庭谋生的唯一工

具， 是否认定为作案工具就

需要更加慎重。

第四，要考虑平衡性，在

上述各原则发生矛盾的情况

下， 检察机关要做好各价值

间的平衡取舍，这就需要

我们深入案件本身进

行判断。

何萍：对于

作案工具的没

收，第一， 要

能够被行为

人 所 掌 控 ，

包括有形物

和无形物。

第 二 ，

虽然法律规

定没收的财

物是犯罪分

子本人财物，

但第三人的

财物就一定

不能被没收吗？ 比如第三人

将自己所有的财物合法交于

行为人使用， 不知行为人利

用该财物实施不法行为， 此

时该财物不应予以没收。 但

是， 第三人将自己的财物交

给行为人使用， 并且明知行

为人利用该财物实施不法行

为， 仍然将财物出借， 无论

第三人是否与行为人成立共

犯， 都属于对自身财产权的

滥用， 此时供罪财物应当予

以没收。

第三， 与犯罪的关联

性。

第四， 对法益侵害具有

实质作用。 对于一般犯罪而

言， 没收作案工具的条件应

当具有专门性和经常性， 即

专门用于实施犯罪行为的或

者经常用于实施犯罪行为的

犯罪工具应当予以没收。 这

两个条件反映出作案工具对

于犯罪的不可或缺性， 进而

判断出该作案工具对行为人

实施犯罪起到了促进作用。

对于行为人偶尔使用日常生

活用品作为作案工具， 并非

行为人专门用于实施不法行

为的工具， 不应予以没收。

关于作案工具没收的原

则， 我认为可以回到刑法基

本原则思考， 刑法中“罪责

刑相适应原则” 本身就包括

“比例原则” 的含义。 引入

比例原则可以平衡预防犯

罪、 维护社会秩序以及保护

公民个人财产权之间的关

系， 符合作案工具没收的法

律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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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长缨 ： 关于作案工

具，《海关法》、“两高”《关于

办理赌博刑事案件具体应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关于办理非法采矿、 破坏

性采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 等法律、

司法解释规定为专门用于

犯罪的工具，这种说法对于

惯犯和集团犯罪中的认定

较为清晰，但实践中大量情

况是初犯偶犯，用“专门”来

认定似有不妥。

孙丽娟：“工具”的含义

是人行为的延伸，

人利用工具来实

现行为目的，它可以是事先准

备的，也可以在犯罪行为过程

中临时取得的。 作案工具包括

有形物和无形物，其认定的基

本要素， 一是要看专门性，是

专门用于犯罪的；二是看关联

性，如果是日常生活中也能用

到的，就要考虑《刑法》第 64

条中“供犯罪使用的本人的财

物” 与犯罪行为的直接关联

性；三是看使用频率，如果频

繁使用的，被认定为作案工具

的可能性就会上升；四是看功

能性，如果是仅偶然使用就构

成犯罪的，就要考虑是否对犯

罪行为的发生和发展有促进

性和实质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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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失犯罪

不涉及“作案工具”

何萍：“作案工具” 的认定是否排

除过失犯罪？比如交通肇事罪中，与交

通肇事密切关联的车辆是否能认定为

作案工具呢？

一般来说， 过失犯罪行为人对危害

结果持否定态度， 即不是利用财物去促

进犯罪发生， 即使此财物与犯罪密切关

联，也没有达到需要没收的程度，所以我

认为将过失犯罪中的有关财物认定为作

案工具并不合适。 另一个要素是考虑财

物存在的犯罪阶段。 犯罪工具可以分为

预备阶段的作案工具、 实行阶段的作案

工具以及犯罪完成后使用的工具。 一般

来说实行阶段的作案工具不存在异议。

预备阶段中， 如果行为人准备了工具但

最终没有使用， 那么预备行为所体现出

的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的人身危害

程度更小，是否认定为作案工具可再进

一步探讨。

徐亚之：近些年，我们对于包括作案

工具在内的涉案财物的认定和处置问题越

来越重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诉讼的司

法解释已经明确将涉案财产作为刑事审判

的一项内容进行审理，检察机关在刑事审判

中也要履行好对于涉案财物的公诉职责。

我认为，只有在故意犯罪里我们才会讨

论犯罪工具， 过失犯罪中不涉及犯罪工具。

作案工具的认定要基于涉案财物的性质来

考量，注重对于专门性的把握，行为人使用

工具的主动性和目的性，以及与犯罪关联性

紧密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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